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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642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4,148,79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912,345,791.92元，扣除发行费

用21,414,036.86元（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890,931,755.06元。 上述募集资

金于2022年8月26日全部到位后，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

000562号《验资报告》。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商

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丘力量” ）近日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柘城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区支行（上述五家银行统称为“乙方” ）设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全部募集资金。

公司、商丘力量（以下统称“甲方”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

“丙方” ）和相关开户银行或其上级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和储存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河南省力量

钻石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农业路支行

371903220610903 610,000,000.00

力量二期金刚石

和培育钻石智能

化工厂建设项目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商丘分行

25610078801300003347 400,000,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柘

城支行

254666058874 481,610,359.22

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高新区支行

15560000000317419 21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5

商丘力量钻

石科技中心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农业路支行

371909218510801 1,390,000,000.00

商丘力量钻石科

技中心及培育钻

石智能工厂建设

项目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

丘分行

8111101013201526724 800,000,000.00

合计 3,891,610,359.22 -

注：上述表中募集资金合计数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一致的原因系部分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尚未扣除。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力量二期金刚石

和培育钻石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 、“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及培育钻石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补充流

动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

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

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

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

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史松祥、胡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如采取网银支付，则无需核对印鉴），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

一致。

8、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

方及乙方应在付款后1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5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22]000562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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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6日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等合作方签订了《公司设立协议书》，公司出资400万元与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创建

并运营培育钻石珠宝首饰品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9）。

近日，上述合资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生而闪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GM2L3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俊雄

住所：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深盐路2015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沙头角片区工业区21栋3013

（国家珠宝文化创业基地）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技术服务；珠宝首饰

制造；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工艺美术品制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的雕刻、加工、脱胎漆器生产、珐琅制品生产、墨锭生产除外）；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金银制品销售；品

牌管理；专业设计服务；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数字文化创意技术

装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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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22年9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22年9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才延福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由董事牛国君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1人， 代表股份907,982,2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4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894,027,74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416%。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人， 代表股份13,954,4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1%。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要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列席了会议，公司法律

顾问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的表决结果是现场表决票和网络

表决票的合计数字。

（二）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提案1，以逐项记名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提案2、提案3、提案4。

1.《关于投资建设邕宁吉电百济新平（一期、二期）农光互补发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894,027,747 0 0

13,444,

763

293,615 216,100 907,472,510 293,615 216,100

比例(%) 100.00 0.00 0.00 96.3473 2.1041 1.5486 99.9439 0.0323 0.023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4,270,425 0 0 13,444,763 293,615 216,100 17,715,188 293,615 216,100

比例(%) 100.00 0.00 0.00 96.3473 2.1041 1.5486 97.2032 1.6111 1.1857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邕宁吉电百济新平（一期、二期）农光互补发电项目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2.1选举才延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68 907,281,615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68 17,524,293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8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才延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2.2选举牛国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69 907,281,616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69 17,524,294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8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牛国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2.3选举何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72 907,281,619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72 17,524,297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8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何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2.4选举廖剑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72 907,281,619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72 17,524,297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8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廖剑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选举王义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66 907,281,613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66 17,524,291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7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王义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2选举张学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66 907,281,613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66 17,524,291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7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张学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选举潘桂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3,867 907,281,614

比例(%) 100.00 94.9793 99.922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3,867 17,524,292

比例(%) 100.00 94.9793 96.1557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潘桂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1选举徐祖永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7,266 907,285,013

比例(%) 100.00 95.0037 99.923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7,266 17,527,691

比例(%) 100.00 95.0037 96.1744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徐祖永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2选举崔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894,027,747 13,257,265 907,285,012

比例(%) 100.00 95.0037 99.923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股数(股) 4,270,425 13,257,265 17,527,690

比例(%) 100.00 95.0037 96.1744

表决结果：通过了《选举崔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亚峰、刘晓航

3.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188� � �证券简称：柏楚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3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以下合称“转让方” ）保证向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柏楚电子”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182.12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2,918,900股。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均为柏楚电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柏楚电子持股5%以上的股东。 前述股东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

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第六条规定的询价转让限制窗口期。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询价转让后，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918,9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0%；此外，自柏楚电子上市以来，由于限制性股票归属、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致公

司总股本增加，从而导致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综上，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

谢淼权益变动比例合计超过1%。

一、 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8月8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唐晔 29,400,000 20.15%

2 代田田 22,995,000 15.76%

3 卢琳 19,950,000 13.67%

4 万章 17,850,000 12.23%

5 谢淼 12,600,000 8.63%

合计 102,795,000 70.44%

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均为柏楚电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

柏楚电子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和谢淼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唐晔 29,400,000 20.15% 834,800 834,800 0.57% 19.57%

2 代田田 22,995,000 15.76% 652,900 652,900 0.45% 15.31%

3 卢琳 19,950,000 13.67% 566,500 566,500 0.39% 13.28%

4 万章 17,850,000 12.23% 506,900 506,900 0.35% 11.88%

5 谢淼 12,600,000 8.63% 357,800 357,800 0.25% 8.39%

合计 102,795,000 70.44% 2,918,900 2,918,900 2.00% 68.44%

注：因四舍五入，实际转让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及转让后持股比例存在尾差。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

本次转让后，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918,9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2.00%；此外，自柏楚电子上市以来，由于限制性股票归属、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致公司总股

本增加，从而导致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综上，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谢淼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73.43%减少至68.44%。

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和谢淼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1.�基本信息

唐晔基本信息

名称 唐晔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14日

代田田基本信息

名称 代田田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14日

卢琳基本信息

名称 卢琳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14日

万章基本信息

名称 万章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14日

谢淼基本信息

名称 谢淼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14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唐晔

询价转让 2022年9月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834,800 0.57%

其他 2021年4月30日至2022年6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85%

合计 - - 834,800 1.43%

代田田

询价转让 2022年9月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652,900 0.45%

其他 2021年4月30日至2022年6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67%

合计 - - 652,900 1.12%

卢琳

询价转让 2022年9月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566,500 0.39%

其他 2021年4月30日至2022年6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58%

合计 - - 566,500 0.97%

万章

询价转让 2022年9月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506,900 0.35%

其他

2021年4月30日至2022

年6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52%

合计 - - 506,900 0.87%

谢淼

询价转让 2022年9月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357,800 0.25%

其他

2021年4月30日至2022

年6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37%

合计 - - 357,800 0.61%

注：1、变化方式“其他”是指因限制性股票归属、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股东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

2、因四舍五入，减持比例存在尾差。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唐晔

合计持有股份 29,400,000 21.00% 28,565,200 19.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400,000 21.00% 28,565,200 19.57%

代田田

合计持有股份 22,995,000 16.43% 22,342,100 15.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995,000 16.43% 22,342,100 15.31%

卢琳

合计持有股份 19,950,000 14.25% 19,383,500 13.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50,000 14.25% 19,383,500 13.28%

万章

合计持有股份 17,850,000 12.75% 17,343,100 11.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50,000 12.75% 17,343,100 11.88%

谢淼

合计持有股份 12,600,000 9.00% 12,242,200 8.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00,000 9.00% 12,242,200 8.3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02,795,000 73.43% 99,876,100 68.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795,000 73.43% 99,876,100 68.44%

注：1、“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之 “占总股本比例” ，为股东询价转让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前占总

股本比例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 ，为股东询价转让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后占总

股本比例。

2、因四舍五入，减持比例存在尾差。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限售期

（月）

1

Temasek�Fullerton�Alpha�

Pte.�Ltd.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2,180,000 1.49% 6个月

2

True�Light�Capital�Pte.�

Ltd.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540,000 0.37% 6个月

3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保险公司 168,900 0.12% 6个月

4

J.P.�Morgan�Securities�

plc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30,000 0.02%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175.00元/股，为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224.46元/股

的77.96%。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354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75家、证券公司52家、

保险机构1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7家、私募基金160家、信托公司1家、期货公司2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32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4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

询价转让价格为182.12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291.89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

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

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

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

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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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公司办公楼3-1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曾吉勇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3人， 代表股份317,060,47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9.8313%。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126,228,40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876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190,832,0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9548%。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7人， 代表股份243,973,56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2.95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3,196,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7813％；反对3,864,15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21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40,109,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8.4162％；反对3,864,1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583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868,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6781％；反对1,016,70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2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42,956,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9.5833％；反对1,016,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167％；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陆繁荣、

罗顺根、饶威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参加本次激励计划，均已回避表决。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904,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3％；反对981,55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42,992,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9.5977％；反对981,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02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陆繁荣、

罗顺根、饶威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参加本次激励计划，均已回避表决。

议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904,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3％；反对981,55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42,992,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9.5977％；反对981,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02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陆繁荣、

罗顺根、饶威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参加本次激励计划，均已回避表决。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方世扬、陈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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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二期

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8月22日，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2022年8月23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新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公司” ）查询了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

月（即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8月2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含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公司股票行为，共有251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核查对象均已出具书面承诺，承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个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

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核查对象亦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

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牟利的情形。

三、本次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

管理制度》及公司相关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中介

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前6个月内，未发现

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员通过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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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1号楼12A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074,1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9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姚成志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李会林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应高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2,576 99.5822 159,096 0.3880 12,196 0.029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05,907 99.6830 156,018 0.2939 12,196 0.023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4.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4议案名称：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5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6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7议案名称：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09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4.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2,129 99.6005 205,096 0.3864 6,896 0.01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5,107 99.6061 202,118 0.3808 6,896 0.013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4,629 99.6052 202,596 0.3817 6,896 0.0131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5,729 99.6073 197,696 0.3724 10,696 0.02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5,729 99.6073 196,196 0.3696 12,196 0.0231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2-2024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95,607 99.6636 166,318 0.3133 12,196 0.0231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4,529 99.6050 196,496 0.3702 13,096 0.02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120,008 96.0083 159,096 3.7074 12,196 0.2843

3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3 发行对象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4 认购方式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6 发行数量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7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4.10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4,079,308 95.0599 205,096 4.7793 6,896 0.1608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4,082,286 95.1293 202,118 4.7099 6,896 0.1608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4,081,808 95.1182 202,596 4.7210 6,896 0.1608

7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4,082,908 95.1438 197,696 4.6069 10,696 0.2493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相关主体承诺事

项的议案》

4,082,908 95.1438 196,196 4.5719 12,196 0.2843

9

《关于制定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2-2024年）〉的议案》

4,112,786 95.8400 166,318 3.8757 12,196 0.2843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081,708 95.1158 196,496 4.5789 13,096 0.30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2、3、4、5、6、7、8、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超峰，王俊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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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000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1天封闭式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91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合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

用。 该项授权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事项之日止。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金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的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于2022年9月13日

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年化

收益率

收益金额

（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

层区间95天结构性存款

1,500 3.00% 117,123.29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较高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二）资金来源

1、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79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55,230,000股新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际发行22,542,830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9,999,984.70元， 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9,979,

162.12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0,020,822.58元， 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22,542,830.00元， 资本公积

217,477,992.58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1）第441C000531号）。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的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银行理财产品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91天封闭式产品

2,000 1.5%/2.88%/3.09% —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在理财产品选择时以保证资金安全和流动性为前提， 但理财产品投资过程中不排除理财收益受市

场波动等影响，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针对理财产品投资风险，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公司主要

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对理财产品购买操作实行授权管理，并建立台账以方便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

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有关理财产品投资本金及收益状况。

3、公司审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理财产品的购买工作进行检查，监督财务部执行风险管理政策和

风险管理工作程序，严格审核公司理财产品购买金额、风险性质是否为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若超出授权

范围须立即报告公司董事会。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1天封闭式产品 产品编号 CC39220913005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等级 —

客户风险等级 — 产品期限 91天

认购期 2022年9月14日 起息日 2022年9月15日

投资冷静期

自结构性存款合同生效且资金成功冻结起24小时之内。

在投资冷静期内，客户可解除已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合同，

资金随即解冻。

到期日 2022年12月15日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参考价格

参考价格为起息日之下一观察标的工作日之上海黄金交易所

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观察日 2022年12月15日

销售币种 人民币 产品额度 2,000万元

产品收益说明

产品收益=本金金额×（固定收益率+浮动收益率）×产品存续天数/365

固定收益=本金金额×固定收益率×产品存续天数/365，其中固定收益率=[1.50%]/年。

浮动收益=本金金额×浮动收益率×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日价格小于等于（参考价格*99.50%），则浮动收益率=[1.59%]/年；

若观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99.50%）且小于等于(参考价格*145%)，则浮动收益率=[1.38%]/年；

若观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145%)，则浮动收益率为零。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理财产品为结构性存款产品，挂钩标的为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低风险的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四、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已上市的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币别：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7,740,260.19 2,034,262,535.54

负债总额 512,171,256.37 678,801,029.85

资产净额 1,345,569,003.82 1,355,461,505.69

2022年1月-6月（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141,247.94 -10,115,612.18

本次理财金额为2,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比例为8.90%，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计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

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合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该项授权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之日止。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

事、保荐机构均已分别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人民币

万元）

（人民币

万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

万元）

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54,005.48 -

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62,054.79 -

3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2,500 188,013.70 -

4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2,500 202,191.78 -

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77,534.25 -

6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362,000.00 -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6,739.73 -

8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268,608.22 -

9 银行理财产品 1,500 1,500 111,534.25 -

10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336,328.77 -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6,219.18 -

12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254,071.23 -

13 银行理财产品 1,500 1,500 117,123.29 -

14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15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1,000

16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7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1,000

18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合计 39,000 29,000 2,286,424.67 1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1.2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5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3,000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